附件1：

经济学院第十八届体育节拔河赛计分办法

一、竞赛时间
2023年3-4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竞赛地点
旗山校区西区田径场
三、参加对象
经济学院2020、2021、2022级本科生；2021、2022级研究生
四、参赛方法
（一）各单位限报一支队伍，共13支队伍；
（二）每队队员为20人(其中男生10人,女生10人)。
五、比赛流程
（一）第一轮：小组赛。共13支队伍，队伍通过抽签分为A、B、C、D四组，其中D组为4支队伍，其余组为3支队伍，进行组内循环赛，每组胜场前两名的单位将晋级下一轮，第三名淘汰。如若组内各代表队胜负场次相同则以净胜局作为晋级评比依据。
（二）第二轮：排位赛。由A组B组组成上半区E组，C组D组组成下半区F组，每个半区为四支队伍，依据赛前抽签，两两对抗，组内胜者之间决出半区一、二名，败者决出半区三、四名。
（三）第三轮：决赛。由上半区第一名对战下半区第一名，决出冠亚军；由上半区第二名对战下半区第二名，决出三、四名；由上半区第三名对战下半区第三名，决出五、六名；由上半区第四名对战下半区第四名，决出七、八名。
六、相关说明
（一）比赛采用三局二胜制，拔完一局，双方交换场地。
（二）拔河比赛按名次得分并计入到本届体育节总分。第一至八名分别按照22、20、18、16、14、12、10、9计分。未进第二轮的班级均按6分计分，弃权得0分。
（三）各队队员必须提前15分钟到达比赛场地，做好赛前准备工作。每场比赛准时开始，迟到5分钟做弃权处理。  
（四）比赛开始前，各领队必须整齐参赛队伍和组织好啦啦队，参赛队伍按照比赛场次安排准时到场参加比赛。
（五）啦啦队禁止接触拔河人员，应离拔河人员两米之外，避免影响拔河的正常有序进行，对于故意影响比赛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（六）如遇雨天等影响比赛进行的因素，比赛日期另行通知。
（七）比赛中应服从裁判，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。若场上选手有严重影响比赛秩序行为，如辱骂裁判或队员者，或打架斗殴者，视情节轻重，由裁判决定判罚，如果严重影响比赛进行，可由裁判决定是否取消其全队参赛资格，情况特别严重的移交学院或学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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